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
陕油教发〔2013〕9号


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

关于西安泾河工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
学区划分的规定(暂行)
为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按时入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《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结合中心所属有关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情况，现就西安泾河工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学区划分规定如下。
一、学区划分的原则

根据学校教育资源配置的实际，坚持适龄儿童、少年实行“划片、免试、就近”入学原则，学校不得跨区域接收学生就学。

二、学区的划分
1．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招生区域：泾河以南各生活小区长庆职工子女（以户口为准）以及协议规定的当地学生。
2．长庆二中初中部招生区域：泾河以北长庆生活小区长庆职工子女（以户口为准）。
3．长庆泾渭小学招生区域：泾河以北长庆生活小区长庆职工子女（以户口为准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．以上三所学校，要严格按照中心学区划分的要求，根据教育资源配置实际，接收学区内适龄儿童、少年就学，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。

2．学生报名以户口为准，对在泾河工业区各生活小区父母有住房，但户口还未迁转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报名以住房证明和原始户口为准。对学校已安排就读却又乘车上学的学生，学校要及时通知监护人，劝其转学，就近上学。
3．学校要严格按照中心转发的《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陕油教字〔2011〕21号）文件要求，认真做好学区内学生就学工作。在工作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要及时报告；对工作出现问题的学校要通报批评，并与年终考核挂钩。

4．此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二○一三年四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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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2 -
- 3 -

